同仁定安黑猪二期养殖场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
名称：定安县雷鸣镇同仁村民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60025051068099
联系电话：18217976000                                                     
联系地址：海南省定安县雷鸣镇同仁村委会

乙方（承租方）
姓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有偿使用的原则，就乙方承租甲方养殖场场地及附属设施事宜，经充分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


第一条 租赁标的物概况
1. 场地位置与四至
养殖场位于海南省定安县雷鸣镇同仁村委会里堆村，四至界限明确为：
东至：六坡入村路；
西至：牛寨村田埇；
南至：吴坤明林地；
北至：吴坤旺地。
1. 场地面积：总占地面积20亩，以现状整体打包出租，不含地上未列明的第三方资产。
1. 建筑物及设施明细
0. 猪舍：2栋，每栋建筑面积855平方米，每栋含22间栏舍；
0. 饲料间：1间，建筑面积60平方米；
0. 宿舍区：1栋，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含5间宿舍、1间厨房、1间卫生间；
0. 消毒间：2间
0. 料塔：1套。
1. 租赁物以交付时现状为准，设施清单详见附件一《租赁物交付确认单》。


第二条 租赁用途
1. 乙方承租该场地仅限用于生猪养殖及相关配套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防疫、土地用途规定）。
1. 乙方不得擅自改变养殖用途、不得转租、转借、分租、抵押、用于违法活动或破坏场地结构与周边环境。
1. 养殖合规手续、环评、防疫、排污许可等由乙方自行办理并承担费用与责任。


第三条 租赁期限
1. 租赁期限共计10年，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1. 租赁期满后，乙方如需续租，应提前3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双方另行签订合同。
1. 租赁期内，乙方不得无故提前退租；确需退租的，应提前3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并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条 租金标准、押金及支付方式
1. 年租金：人民币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1. 支付方式：押一付一，按年支付，先付后用。
1. 押金：签订本合同时，乙方一次性支付1年租金作为履约押金，人民币__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1. 租金支付：乙方应于每年     月      日前将次年租金足额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0. 户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 开户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押金不计利息。合同期满、乙方结清全部费用且无违约、无损坏设施、恢复场地原状后，甲方30日内无息全额退还押金。
1. 租金调整：双方约定租赁期内租金不调整。


第五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 保证对租赁场地及建筑物拥有合法出租权，无权属纠纷、无抵押查封。
1. 按现状交付场地及设施，配合乙方办理养殖相关备案（如需）。
1. 有权按时收取租金，对乙方违规使用、破坏设施有权制止并追责。
1. 租赁期内不得无故干涉乙方正常合法生产经营。
（二）乙方权利义务
1. 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及押金，承担租赁期内水电费、维修费、环保费、防疫费、税费等一切费用。
1. 负责设施日常维护、修缮与安全管理，因乙方使用造成损坏由乙方负责修复或赔偿。
1. 严格遵守环保、防疫、安全生产规定，做好粪污处理、消毒防疫，不得污染环境、影响邻里。
1. 不得擅自改建、扩建、加建；确需改造须经甲方书面同意，费用自理，合同期满无偿归甲方（可移动设备除外）。
1. 自行承担养殖经营风险、疫病风险、安全事故责任及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
1. 爱护场地及四至边界，不得侵占周边土地、林木。


第六条 交付与返还
1. 甲方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将租赁物按现状交付乙方，双方签署《租赁物交付确认单》。
1. 合同期满或解除，乙方应在10日内清场离场，恢复原状（正常损耗除外），交还钥匙及全部设施。
1. 逾期未搬离视为放弃场内物品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处置，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 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的0.5‰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没收押金、收回场地并追偿损失。
1. 乙方擅自转租、改变用途、违法经营或严重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押金、收回场地并追偿损失。
1. 甲方无故提前收回场地、权属纠纷导致乙方无法使用，甲方双倍返还押金并赔偿乙方合理损失。
1. 任何一方单方违约提前终止合同，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6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


第八条 不可抗力与征收征用
1. 因地震、台风、洪水、疫情、政策关停等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租金据实结算。
1. 租赁期内遇国家/集体征收、征用，土地补偿归甲方；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等按政策归属，乙方投入部分归乙方。


第九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租赁物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其他约定
1.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 附件一《租赁物交付确认单》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1.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 其他特别约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出租方）签字/盖章：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承租方）签字/盖章：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见证方（村委会/见证人）：
签字：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一：租赁物交付确认单
1. 场地四至：东至六坡入村路；西至牛寨村田埇；南至吴坤明林地；北至吴坤旺地。
1. 设施清单：猪舍2栋（每栋855㎡、22间栏舍）、饲料间60㎡、宿舍120㎡（5间宿舍+1厨1卫）、消毒间2间、料塔1套。
1. 交付现状：水电通；钥匙____把；设施完好/瑕疵说明：________________。
1. 交付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甲方确认：__________  乙方确认：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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